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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解释

“当事人成立法律行为必有其目的， 解

释法律行为须符合当事人所欲达成之目的”。

意思表示经过文义及体系解释仍无法确定含

义时， 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作出该意思表

示、 当事人建立该法律行为的目的。

简言之， 债务加入以为债务人履行债务

为目的， 保证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 如前

所述， 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制度功能趋同， 债

务加入人与连带保证更是均无先诉抗辩权。

那么， 如何区别当事人建立该两种法律

行为的目的呢， 可参考以下三方面：

1.债务加入人所承担之义务通常重于保

证人所承担之义务。 若当事人更注重保护债

权人利益、 确保债权实现， 而不过分关注第

三人承担责任之性质、 条件、 期间等， 倾向

于构成债务加入。 若当事人平衡各方权利义

务， 充分尊重第三人履行顺位等利益， 第三

人主要为增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而加入法律

关系， 倾向于构成保证。

2.我国法律规定及理论研究虽未将“利

益关联” 作为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 但其确

系识别保证与债务加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偏为原债务人之利益而为承担行为者，

可认为保证。 承担人有直接及实际之利益而

为之者， 可认为并存的债务承担”。 然而，

此处的“利益” 不宜局限于直接的财产增

益， 还包括获得交易机会、 确保前后交易环

节安全、 提升商业信誉等， 部分情形下甚至

可能是个人声誉、 主观感受、 情感维系等。

3.第三人与债务人的身份关系。 若第三

人与债务人关系紧密， 倾向于构成债务加

入。 例如，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第三人与债

务人系父母子女关系时， 倾向于构成债务加

入。 又如， 双方分别为母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时， 因二者利益高度趋同， 亦倾向于

构成债务加入。 当然， 就公司提供担保或

加入债务的效力， 法律有其特别规定， 应予

注意。

（三） 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

习惯经由长期、 反复的交易实践形成，

作为意思表示解释的参考事实， 起到重要甚

至是决定性作用， 尤其是特定的商事交易领

域。

例如， 担保公司作为第三人为客户 （债

务人） 出具保函等文件， 原则上应认定为构

成保证。 交易习惯作为事实， 个案中应由主

张交易习惯存在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

此外， 虽无行业惯例， 但当事人长期存

在固定交易模式的， 亦可佐证意思表示含

义。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的帝王原则。

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符合人民群众对善良风俗的认知。

基于规范论的识别

（一） “经济利益说” 之修正

德国法、 奥地利法曾将经济利益标准作

为构成债务加入的充分必要条件， 盖因其认

为理性第三人愿意加入债务， 系因其对债务

履行具有直接和实际的经济利益。

然而， 基于私法自治原则， 《民法典》

并未禁止与债务缺乏实际经济利益关联之第

三人加入债务。 大量交易实践亦显示， 第三

人加入债务并非都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 而

保证人提供保证也可能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

考量。

同时， “经济利益关联” 的认定边界不

清晰， 例如： 何种情形可谓之“经济利益”，

何种程度的获益可谓之存在“关联”， “非

经济” 利益的关联是否应予纳入， 第三人作

出意思表示是否基于该“关联” 等， 认识不

同可能影响适法统一。

因此， 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三人参与债权

债务关系的程度识别二者。 若第三人深度参

与交易； 与债务人共同履行债务； 未经债权

人主张即全部或部分履行债务； 从未主张过

保证期间抗辩或其他抗辩， 始终承诺愿意偿

还债务人之债务等， 倾向于构成债务加入。

（二） 债务履行顺位

一般保证中， 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有明确的先后履行顺

位， 自不必说。

连带保证中，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

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 保证人应债权

人要求方才承担保证责任。

而债务加入中， 债务加入人与债务人的履

行顺位并无法律规定， 第三人履行债务不以债

务人届期未履行为前提， 此系债务加入与保证

的重要区别之一。

但若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届期未履行则由第

三人履行， 尚不能据此直接认定构成连带保

证， 因为该约定也可能构成附条件的债务加

入。

（三） 担保的范围

保证及债务加入均可通过合意确定担保债

务的范围， 若无合意， 保证务的范围通常包括

主债务的本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及其他主债

务项下的负担； 债务加入的债务范围通常为加

入时原债务的范围， 并不当然及于此后原债务

项下发生的其他负担。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 依法有权向债务

人追偿； 债务加入人履行债务后， 除非当事人

另有约定， 否则不能向债务人追偿， 盖因“新

加入的债务人对债权人履行债务本质上是为履

行自己的债务， 而不是代原债务人履行债务”。

此外， 保证合同更多成立于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前， 保证人是否会实际履行保证义务、

承担责任的具体范围尚不确定； 而债务加入关

系的成立时间并无明显倾向。 意思自治下， 二

者前述区别显非当然， 但可佐证裁判者的内心

确信。

基于意思不明的推定

法律行为的定性是法律规范正确适用的前

提。 “法律行为的定性本质上属于意思表示解

释的任务， 是法秩序在意思表示解释理论框架

下对法律行为作出的初次评价”。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意思表

示的解释路径， 以最终确定“意思表示的含

义” 或“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因此， 若相对人认识到行为人的真实意

思， 则以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也即双方合意）

为准， 即采用自然主义解释方法； 若行为人作

出的意思表示与其真实意思存在偏差致使相对

人未能知晓后者， 则以理性相对人的客观理解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即采用规范性解释方

法。 基于私法性质， 自然主义解释优先于规范

性解释。 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司法识别亦如是。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 若穷尽意思表示解释

方法后， 法官对意思表示的含义及性质仍无法

形成内心确信， 又当如何认定呢？

此前审判实践基于“保证意思表示不得推

定” 的认知， 以及着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

场， 在双方对于“保证” 或“债务加入” 存在

争议时， 推定双方间构成债务加入法律关系。

“《民法典》 在立法倾向上已发生了变化， 即已

由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向平衡债权人和担保人

的利益转变”。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以

下简称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第三十六条第

三款规定： “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

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

定为保证”。

需要强调的是， 意思表示解释优先于意思

表示推定。 只有当意思表示经解释仍无法确定

其准确含义、 不能确定双方间系债务加入关系

抑或保证合同关系时， 才可适用 《担保制度司

法解释》 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推定双方之

间构成债务加入关系， 绝非直接以推定规则解

释意思表示含义。

回归本案， 《承诺书》 经文义解释、 体系

解释不足以排除构成债务加入或保证， 结合

《承诺书》 记载、 当事人履行行为等， 能够认

定李某出具 《承诺书》 的目的系为债务人向张

某清偿债务， 且债务范围及履行时间约定清

晰。 况且， 本案诉讼前， 李某从未行使过保证

人的抗辩权利， 反而于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继

续履行债务， 故其主张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缺

乏依据， 不能成立。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4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552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第 36 条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适用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等方法时， 需紧扣债务加入与保证制度的核心区别， 包括法律关系有无从属性、 有无保证期间约定、 第三人有

无为债务人履行债务之目的等。 同时， 通过审查第三人利益关联程度、 履行行为、 履行顺位、 担保范围等事实， 进一步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 增强裁判者的

内心确信。 若意思表示经解释仍无法确定其准确含义， 则推定为保证而非债务加入。


